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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军绿色通道
早在 2006 年，温岭法院就成立了维护国防利益巡回

法庭，由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熟悉军队情况的审判
人员组成，方便军人军属来诉、来访，使军人军属感受到
家的温暖。

目前，温岭法院受理的涉军维权案件主要集中在婚姻家
庭、交通事故赔偿等民事案件。巡回法庭在审理涉军案件时，
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努力搭建与当地部队的联动调解平台，
做到“快立、快审、快结、快执”。

现役军人小郑与妻子小林是湖北老乡，小郑在温岭服兵
役，双方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婚后不久就产生矛盾，小林一气
之下起诉至温岭法院要求离婚。承办法官深入了解案情，多次
与小林沟通，希望她能珍惜这段婚姻，多为孩子考虑，理解一下
军人为国为民之余对家庭的万般无奈。经过法官细致耐心的
调解，最终小林撤回了起诉。

去年3月，温岭法院受理了一起雇员死亡赔偿案件，被告
是军属，其儿子服役于空军某部，是我军某战机的特级飞行员，
得知家里涉讼，心理受到干扰，对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好在
通过承办法官的不断努力，案件最后成功调解。

近三年来，温岭法院已审结各类涉军诉讼案件21件，涉军
案件标的额达150余万元，帮助部队、军人、军属挽回经济损失
近50余万元。同时，温岭法院还在诉讼服务中心开通“维军绿
色通道”，为军人军属参与诉讼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减免缓交
家庭困难军人军属的诉讼费用，实现了“维军权、解军难、稳军
心”的良好成效。

送法进军营
“你们的到来，让我们

感受到了法院的拥军情怀
与务实的工作作风。”当温
岭法院副院长张才宏一行
走访温岭武警中队时，官
兵们很是激动。

温岭法院将“军地共建、司法拥军”作为分内事来思考、来
谋划、来开展。张才宏带着对军人的深厚情感，经常深入军营，
就深化拥军维权、法治共建、国防教育、交流互动等方面与官兵
们进行座谈沟通，听取他们的心声。

为了将司法拥军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温岭法院先后出台
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该项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温岭法院还
经常举行“送法进军营”活动，近三年来，共举办法律讲座7次，
解答法律问题500多人次。

去年“八一”前夕，温岭法院法官应荣辉结合一些社会热点
案例以及自己曾经办过的案件，为百余名官兵送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律讲座。

“父母离婚后将房屋给了我，现在拆迁换了2套房子，母亲
却起诉我想要回1套，我该怎么办？”“我朋友向我姐姐借了5万
元，已经2年了，就是拖着不还，我姐姐能起诉吗？”……官兵们
听讲座之余，围着温岭法院的法官咨询各种法律问题，都得到
了满意答复。

战士小王的父亲遭遇了交通事故，构成三级伤残，但是，一
年多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赔偿。温岭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江伟

耐心地向小王解释了诉讼时效问题，并指点他收集相关证据，
还留下了拥军联系卡，打算待材料收齐后帮他好好“算算账”。
小王之前一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军地共建互助双赢
在开展军地共建的活动中，温岭法院紧紧围绕“共赢”二字

做文章。
一方面，温岭法院每年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官兵参观

法院、旁听庭审，向部队赠送法律书籍等，并选任现役或退役军
人担任法院人民陪审员参审涉军案件和其他案件；另一方面，
温岭武警中队每周五指导司法警察开展实弹射击、擒敌拳等技
能训练。2014年9月，温岭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基地在武警中队
正式揭牌启用。另外，温岭武警中队还多次邀请法院干警开展

“国防教育日”等活动，提升干警的国防意识。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温岭法院光荣获得了最高人民法

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的“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

温岭法院副院长张才宏与官兵沟通交流

司法拥军，案里案外皆用心
通讯员 李洁

日前，在温岭法院，某军区房地产管理分局的林主任紧紧握着法官
的手，连声致谢。

郭某等5人分别租了位于温岭市松门镇的部队营区的房屋。租期
到了，某军区房地产管理分局多次要求郭某等人腾退房却遭到拒绝，无
奈之下将郭某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腾退房屋并支付逾期租金19万余
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温岭法院开通“维军绿色通道”，2个星期就将
19万余元执行到位，充分维护了军队的合法权益。

这是温岭法院司法拥军工作的一个缩影。近来年，温岭法院结合
“人口多、靠近沿海、民营经济发达”的区域特点，不断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司法拥军工作的新内容、新模式、新载体，围绕“军地共建促和谐，司
法拥军零距离”而不断努力。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23日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88号
周思陆、白爱香：本院受理原告胡克象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89号

周思陆、白爱香：本院受理原告陈圣健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50号

应思翀：本院受理葛丹东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3号

程振：本院受理原告毛国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逾期利息。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5号

凌鹏：本院受理原告邹国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6号

凌鹏：本院受理原告邹国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97、4598、4599、4600号

郑文军：本院受理原告朱美英诉被告郑文军民间
借贷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622号

齐辉军、郑周萍：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开元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6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778号

张大军：本院受理原告朱澄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2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934号

杨建敏：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开元支行诉你及被告杭州天名房地产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
商初字第2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知民初字第809号

杭州派代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启
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派代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和应诉通知等。
起诉状主要内容为：终止合同，被告返还原告转让费
2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999号

魏贤彪：本院执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开元支行诉你、东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江苏天圣
房地产土地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的
苏天房估字（2015）杭第1542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和本
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999-1号执行裁定书。江苏天
圣房地产土地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
的苏天房估字（2015）杭第1542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
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柠檬郡家园14幢1单元403室
房屋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031800元，建议司法处置价
为825400元。本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999-1号执行
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魏贤彪所有的位于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柠檬郡家园14幢1单元403室的房屋。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3189号

张玉林：本院执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东支行诉你、梅秀英、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杭州中正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中正鉴
评2015第13-B013号鉴定评估报告和本院（2015）杭西
执民字第3189-1号执行裁定书。杭州中正二手车鉴
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中正鉴评2015第13-B013
号鉴定评估报告载明：浙F0504E旧机动车辆的市场价
值为人民币72069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64862元。本
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3189-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
卖被执行人张玉林名下的浙F0504E车辆。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9号

杭州舶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朱醒
力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5月31日9：30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6号

高志明：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中太给水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
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5月31日9：00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8号

杭州旌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浙
江德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6
日10：15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577号

高恩宝、施幼香、高继峰、袁雪珍、高恩连：本院对原告
李亚芬、徐佳与被告高恩宝、施幼香、高继峰、第三人袁雪
珍、高恩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44条、第107条、第1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第9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
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亚芬、徐佳与被告高恩
宝于2007年9月24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有效；二、被
告高恩宝、施幼香、高继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个月协
助原告李亚芬、徐佳将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西苑4
幢1单元302室房产（杭房权证高新移字第15918727号、
杭房权证高新移字第15918728号、杭房权证高新移字第
15918729号）过户至原告李亚芬、徐佳名下。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66元，财产
保全申请费人民币2475元，共计9641元，由原告李亚
芬、徐佳自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执异初字第11号

刘鹃、西安爱威尔置业有限公司、陕西众鑫联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张建利、陈曦：本院对原告彭彬与被告张伟
良、刘娟、西安爱威尔置业有限公司、陕西众鑫联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张建利、陈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44条、第227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312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彭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800
元，由原告彭彬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98号

汤祥：本院对原告杭州联冠薄膜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汤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联冠薄膜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21021.9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人民币
21021.9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3月12日计算至判决确定支付
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910号

绍兴市绅奇领带服饰有限公司、叶瑞春、徐丽芹、潘
国军、章海铮、王云兰、嵊州市潘氏纺织品整业有限公司、
嵊州市安利达领带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和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6
日9：30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24号

王尧国、邵峰、方柏明、杭州星宝物资有限公司、浙江
龙鼎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白马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上述公告期满后的次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18号

来海祥：本院对原告来柏仁与被告来海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6条、第
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一、被告来海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
给原告来柏仁借款本金人民币71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至归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来海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
支付给原告来柏仁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6
元，由被告来海祥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14号

叶军富：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叶军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一、被告叶军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
付给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追偿款人民币
216025.97元，并支付自代偿之日至归还之日止按月利
率2%的利息。二、被告叶军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支付给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因本案诉讼所支
出的代理费人民币4900元和公告费人民币65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60
元，由被告叶军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16号

张科东、赵露洁：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科东、赵露洁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科东、赵露洁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给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追偿款人民币211657.58元，并支付自代偿之日至归
还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利息。二、被告张科东、赵露洁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给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代理费人民币4800元和公告费
人民币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人民币5946元，由被告张科东、赵露洁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